廉江市2024年出生缺陷防控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2024年我市按《广东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4—2026年）》要求全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工作，突出服务意识，强化首诊意识，强化早干预、早诊治。加强质控，切实做好后期诊疗跟踪服务，降低出生缺陷儿的发生切实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现对该项目进行绩效自评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廉江市常住人口137.19万，全市行政划分为18个乡镇和3个街道，母婴保健服务机构共32间，其中三级医院1间、妇幼保健院1间、中医院1间、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3间、民营医院6间，提供助产业务的机构22间，2024年活产数为14901人。我市于2016年成立出生缺陷综合防控中心，设在市妇幼保健院。目前我市经批准开展产前筛查服务机构有11间。

（二）项目决策情况
根据《广东省卫生健康事定发展“十四五”规划》、《广东省母婴安全和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12-2025年）》、《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湛江市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等有关要求。
（三） 项目绩效目标

总体目标：有效地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素质，为我市由人口大市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市，实现人口素质与产业升级均衡发展打下良好人口基础。                            

具体指标 ：为我市9952名孕产妇及新生儿提供出生缺陷综合筛查。产前筛查率达到80%，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到98%，新生儿听力筛查率达到95%以上。

二、项目进展情况。
（一）产前筛查及新生儿筛查项目指标完成情况。
2024年产前筛查任务数9952例，活产数14901人，产妇数14812人，完成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11788例，任务完成率为118.45%，目标值完成率79.58%（目标值≧80%）；产前结构畸形超声筛查12025例，任务完成率为120.83%，目标值完成率81.18%（目标值≧80%），达到项目目标要求。新生儿代谢病筛查筛查14841，初筛率99.59%（目标值≧98%）；新生儿听力筛查14797例，初筛率99.3%（目标值≧95%）。
（二）产前筛查项目开展情况：全市母婴保健服务机构32间，11间具备产前筛查资格，未能开展产前筛查的机构，通过转诊及标本转运的方式进行筛查。
（三）高风险人群管理

2024年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人数11788，其中临界风险1049人，临界风险率8.90%，高风险581人，高风险率4.93%。做无创人数：1605人，高风险35人，高风险率2.18%。2024年产前结构畸形筛查12025人，阳性数48人，阳性率0.40%。2024年地贫复筛1642对，复筛率82.68%。均进行随访追踪管理。
三、保障措施

（一）卫健部门高度重视，早布署。2024年3月下发了《关于做好2024年廉江市妇幼健康民生实事项目的通知》，明确目标要求，下达了产前筛查的任务数，要求各机构高度重视，切实提高任务完成率。
（二）做好三级预防。我市已在民政婚姻登记处建立一站式服务点，将婚检工作和孕前优生工作二合为一。2024年以婚检孕检服务、叶酸增补、地中海贫血防控、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和胎儿结构畸形筛查以及新生儿疾病的筛查和干预等方面的三级预防为抓手，争取早发现、早干预，以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
（三）重视宣传。与妇联联合开展各社区义诊活动、走进企业、单位、学校等义诊共有12次，发放宣传资料12000余份，受益群众8700余人；知识宣讲13场，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利用出生缺陷日、地贫日在公众号、孕妇学校、院内义诊等方式进行健康宣教。
（四）加强项目的质控。每月定期对各医疗机构上报的报表数据及省平台系统数据进行比对质控，确保每例需方补助个案有录入筛查结果，核对数据正确方可申请专项资金，每季进行项目督导，现场查看项目执行情况，阳性个案的随访及转诊情况。每次督导后对督导情况进行全市通报。

四、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情况：我市2024年共申请需方专项资金699.28万元。根据《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安排2024年出生缺陷综合防控资金的通知》（湛财社[2024]53号），2024年省级应下达资金477万元，需方结算结余210万元，2024年实际下达资金267万元（其中供方经费9万元），《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安排2024年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项目市级补助资金的通知（湛财社[2024]105号），市级预算金额173.42万元，扣减市级定点机构费用39.44万元，2022-2023年结余-8.62万元，实际下达金额142.61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配套23.9万元。2024年到帐资金174.99万元，余下524.29万元未到帐。

（2）资金申请及支出情况。由市妇幼每月收集各项目机构的报表，核对省平台数据，经分级审核后提交资金申请到财政局，申请项目资金，专项资金到位后，由财政拔付到各机构的帐户。项目资金申请因本级资金配套不足，导致省级资金文提前使用，年度需方经费无资金可申请，项目资金缺口较大。
五、效益分析

（1）2024年超额完成产前筛查任务数，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率未达目标值要求，其余均达标。
	项目
	目标值
	任务数
	任务完成率
	实际完成率
	达标情况

	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率
	 ≥80% 
	9952
	118.45%
	79.58%
	未达标

	结构畸形筛查率
	≥80%
	9952
	120.83%
	81.18%
	达标

	新生儿代谢病筛查率
	≥98%
	
	
	99.59%
	达标

	新生儿听力筛查率
	≥95%
	
	
	99.3%
	达标


（2）出生缺陷筛查阳性对象的干预结果：2024年行羊水穿刺143例，其中三倍体异常19例，均已引产，其他结果异常14例，已做好产前遗传咨询及告知工作。夫妇地贫基因检测同型42对，其中11对需做产前诊断，行产前诊断15人（跨年数据），9对异常，其中查出重型α地贫3对，已引产，防止先天愚型儿及重型地贫儿的出生。对于筛查阳性的对象均给予医学指导和转诊、随访，降低出生缺陷儿的出生。

2024年围产儿出生缺陷例数为48例，出生缺陷发生率为32.12/10万，出生缺陷发生率较前有所下降，提高了整体出生人口的素质。

六、存在问题

（一）产前胎儿染色体异常筛查率未达目标值要求。2024年度的完成率为79.58%，未达80%的要求。
（二）地贫初筛阳性夫妇复筛率较低。

由于群众地贫防控意识不强、育龄夫妇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人员流动性较强等客观因素，复筛要求双方共同检查，导致部分初筛阳性的孕妇及配偶未能共同进行复筛。

（三）群众的自主检测意识不强，未按要求在合适孕周进行检查，错过检测时机。
（四）项目配套资金不到位。本级资金配套不足，影响了项目的推进。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加大项目宣传，提高群众意识，加大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联系，未能开展检测的机构要对适合检测孕周的孕妇实行标本转运，应转尽转，提高产前筛查的检测率及地贫的复筛率。
（二）积极和当地财政部门沟通，争取项目资金的配套；

（三）完善我市妇幼三级网络的建设，以市妇幼保健院围产期门诊的“妇孕管家”为龙头接点，强化筛查阳性产妇管理和转诊工作，落实追踪随访、转诊管理等措施，全市产前筛查阳性孕妇管理率逐步提高。

                                         廉江市卫生健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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